
屏東縣恆春國民中學數位學生證圖面設計徵件計畫 

一、 依據本校數位學生證採購計畫辦理： 

1. 紙本學生證數位化，結合一卡通功能。 

2. 由本校 111學年度開始徵件，實施對象為全校學生。 

3. 學生證圖面樣式進行徵件徵稿，由本校美術老師指導、評選。再由學生自治會票

選決定最後樣式。 

二、 設計主軸與精神： 

融入學校意象，增加校園認同。可參考恆春在地人文理念，發展校園願景。 

三、 徵件對象：恆春國中在校學生 

四、 徵件日期：公告日至 111年 11月 11日（五）12:00 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五、 繳交資料：附件 1-報名表、附件 2-設計作品、附件 3-著作權轉讓同意書。 

六、 初審日期：111年 11 月 16日（三）選出前 3 件佳作參與全校師生投票複選。 

七、 複選辦法：公告前 3 件佳作圖面，請導師協助在班會課進行投票，再繳回票數統計

表。 

八、 活動期程（如有變動依主辦單位公告為準） 

活動事項 日期 備註 

宣傳及說明 111年 10月 升旗集會布達宣傳 

徵件日期 
公告日期至 111 年 11 月 11

日止 
逾期恕不受理 

初審結果公告 111年 11月 16日（三） 張貼佈告欄及公告校網 

決選公告 
初審公告日期至 111 年 11

月 18日（五） 

於班務時間進行學生投

票，群組進行教師投票 

錄取結果公告 111年 11月 18日（五） 張貼佈告欄及公告校網 

 

九、 錄取名額及獎勵： 

1. 第 1名，複選得票數最高者，獲選本 111學年度電子學生證圖面，記小功 1支，

獎狀一紙，獎金禮卷 500元整。 

2. 第 2名，複選得票數第二者，獎狀一紙，記嘉獎 2支，獎金禮卷 300 元整。 

3. 第 3名，複選得票數第三者，獎狀一紙，記嘉獎 2支，獎金禮卷 200 元整。 

4. 佳作獎：複選得票數第四、五者，獎狀一紙，記嘉獎 1支。 

十、 注意事項： 

1. 參與者應保證參選作品符合規格，未曾公開發表或於其他競賽類活動中獲獎。 

2. 參選作品及繳交之報名表一律不退件，參加者需保證作品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

情事。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徵選者入選與得獎資格，追回已核發獎金及獎項。 

3. 得獎作品請配合完成電子學生證徵件後續事項，應視主辦單位需求進行圖製潤

飾修正及相關活動。 

 

承辦單位           主管單位              會計單位               校長決行 

  



附件 1 

 

屏東縣恆春國民中學數位學生證圖面設計徵件報名表 

作品名稱 
 

收件編號 
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 

姓名 
 

班級座號    年   班   號 

聯絡電話 
 

繳交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創作說明 

可說明： 

1. 使用什

麼顏色 

2. 搭配什

麼造型 

3. 如何融

入學校

意象 

 

300字以內 

 

由左往右橫式書寫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  



附件 2 

 

 卡片尺寸 85.5mm*54mm*0.76mm 

 設計圖請畫於方格中 應放之項目及文字 

正

面 

學生證 Student ID  學號 

姓名 

證件照 

校徽 

 

恆春國中 The Hengchun Junior 

High school 

背

面 

  限學生本人使用。 

 欲使用悠遊卡功能，須先

儲值。 

 本卡由屏東縣恆春國中製

作。 

 遺失拾獲請撥打恆春國中

電話 08-8892039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 背面參考版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● 限學生本人使用。 

● 欲使用悠遊卡功能，須先儲值。 

● 本卡由屏東縣恆春國中製作。 

● 本證於每學期註冊時蓋章方為有效。 

 

 

 

遺失拾獲請撥打恆春國中電話 08-8892039 



附件 3 

著作財產權轉讓同意書 

著作人：________________ (著作人簽章)      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 

聲明如下： 

一、保證本作品為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，且未經刊登、使用、發表，且無抄襲 國內外

其他創作之自創作品。 

二、若作品涉及違反著作權相關法律，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，著作人願自負 一切法

律責任，概與主辦單位無關。 

三、若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嫌經查證屬實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， 絕無異

議。若另涉及違反其他相關法律規定，著作人自行負擔所有法律責任。  

四、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無償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且主辦單位得就得獎作品享 有重製、

公布、發行、改作、重組並授予各級政府機關單位使用之權利， 得運用於活動宣

傳、網頁製作、報導、商品開發、印製、出版以及相關製作物販售等永久使用之權

利。 

五、本活動視覺圖像將用於活動文宣與相關製作物，包含影片海報、文宣手 冊、簡介、

網站、電子簡報檔、名片、信封、信紙、工作證、旗幟、各式輸出、戶外看板、通

訊軟體貼圖或其他可應用之物件、紀念品製作等各式 識別系統或相關之文宣品及

出版品。以上各式文宣品與製作物，將由主辦單位運用得獎作品進行視覺設計發

展。 

六、著作人得獎作品同意不行使商標申請權，並同意拋棄或移轉其商標權。  

七、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法令定之。 

 

此 致 恆春國中 

 

立同意書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身份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戶籍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1 1  年  月  日 


